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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业从“分业”到“混业”

的演变与启示

巴勇霞　袁管华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1999 年 11 月 15 日, 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 TO 的双

边协议, 意味着中国极有可能在 2000 年“入世”, 意味着中国金

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即将提速, 未来几年中, 中国经济金融将日

渐融合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发展之中。对中国金融业来

说, 这既“不是陷阱, 也不是馅饼”; 在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孕

育着严峻的挑战。引入外国竞争者, 有利于促使中国金融业加

快改革步伐, 彻底抛弃幻想, 正视自身弊端, 最大限度的改善经

营管理和金融服务; 也有利于中国金融业向国际接轨, 拓展更

大的国际发展空间。然而, 对于先天不足的中国金融业来说, 如

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快改革, 创新制度, 迅速摆脱陈旧的

经营观念和落后的管理模式, 将痛失发展机遇。

截至 1999 年底, 中国内地共设立外资银行代表处 250 家,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 167 家, 其中外国银行分行 154 家, 当地注

册的外资银行 6 家, 合资银行 7 家; 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达

341. 8 亿美元。贷款余额 260 亿美元 (1998 年底数据)。在我国

设立机构的外国银行多数是国际上的大银行, 它们大多有固定

的客户。在我国的业务也主要是与母国的对华贸易和经济合作

有关, 就目前来讲对我国银行的冲击并不明显, 国有商业银行

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外资的激烈市场竞争, 从这一点讲, 开放促

改革的初衷远远没有达到。主要原因, 一是外资银行受业务范

围的限制,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转轨尚未完成, 利润约束

机制尚未建立。鉴于此, 中外资银行目前尚未到短兵相接的时

刻。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近在咫尺, 而国有商业银行尚未作好

迎接准备。一方面, 外资银行轻装上阵, 业务发展迅速, 扩张能

力和占领市场的潜在能力以及盈利能力很强, 另一方面, 在由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国有商业银行已经陷入内

外交困的严峻境地。不良资产持续上升, 经营效益不断下滑, 帐

面亏损、潜亏、呆帐、坏帐损失不断扩大, 资本充足率低下, 自办

实体、违规经营、帐外经营严重, 内部作案、监守自盗事件频频

发生, 无论是从走出去还是从引进来的角度考虑, 经营品种单

一, 靠利差已经难以维持生计的国有商业银行处于明显的劣势

地位, 如何迎接挑战实在是令人忧虑。从市场份额看, 国有商业

银行垄断优势虽然仍未打破, 然而以亏损和风险为代价垄断的

市场究竟又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 市场份额的扩大也就是亏

损的扩大, 必然是难以持久的。而从竞争力的角度看, 世界十大

商业银行的人均利润及人均存款分别为国有商业银行的36. 5

倍和 6. 2 倍。①在产权和经营管理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经营制度

的选择对银行的竞争力和金融效率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银行经营制度的选择方面, 国际上的商业银行绝大部分

都在实行或正在实行混业经营制度。1999 年 11 月 12 日, 美国

《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正式生效, 标志着美国在世纪之交放

弃“分业”经营模式进入“混业”经营的新纪元, 这对于 21 世纪

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不无启迪。

二、银行混业经营: 大势所趋

混业经营制度, 目前已呈现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其特征

是, 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如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业务,

短期信贷与长期信贷业务、银行业务与非银行业务之间不作或

很少作法律方面的限制, 混业经营一般又可分为两种模式, 一

种为综合银行制, 可设置内部业务部门全面经营银行、证券和

保险业务, 如德国、瑞士、荷兰、卢森堡等国; 另一种为全能银行

制, 通过在外部设立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形式兼营证券、保险

业务, 如英国、日本和现在的美国。混业经营制度通过多样化、

综合化的业务经营, 可以分散风险; 可以充分应用现有的银行

机构网点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降低了信息成本和金

融交易成本, 增加了盈利能力; 混业经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主

办银行制度的运作和不良资产的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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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 改变了

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

愈来愈模糊不清, 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呈现自由化、综合化、国际

化的新趋势。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

业购并浪潮呈现出新的特点, 金融购并不再是简单的同业合

并, 而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的购并, 加快了国际银行业向混业经营迈进的步伐。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 1999 年 11 月 4 日通过了《金融服务

现代化法案》②, 使得混业经营模式从法律上得以确立, 标志着

美国银行业废弃分业经营, 开始跨入混业经营的新纪元, 此次

改革法案的最主要内容是: (1)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Glass

Steagall A ct) , 允许银行、证券、保险公司间业务相互交叉; (2)

银行参与承购证券的业务、承揽保险业务及不动产开发; 保险、

证券公司从事银行业务, 均要求以控股公司形式进行; (3) 禁止

一般企业通过收购存款金融机构而从事银行业务。

自 1933 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实施以来, 美国银行经

营制度从“分业”到“混业”, 经历了 66 年的漫漫长路, 清晰展现

了银行业从“简单中介人”到“万能垄断者”的历程。由美国创立

随后被一些国家仿效的分离制银行经营制度以及分业监管制

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这次美国银行经营制度的实质

性改革, 将导致现有的金融结构面临彻底重塑, 世界金融格局

将重新定位和划分, 必将促使美国的银行、证券及保险公司的

跨行业兼并重组活动愈演愈烈。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业由此将进

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称,“将带来金融机构业务

的历史性变革”。

与混业经营相呼应, 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统一由一

个机构来监管的单一监管体制也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随着电

子科技的迅猛发展, 国际互联网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金融

服务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场外交易和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越

来越大, 电话销售和直接销售以及网上银行发展很快, 越来越

多金融监管当局试图顺应这一变化, 从方便全球客户、提高本

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发, 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把多个

监管机构的各自为政改革为合并组成一个监管机构, 为服务对

象提供一个金融监管服务的“超市”。目前, 除英国以外, 还有日

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爱尔兰、丹麦、瑞典也在实行类似

的监管模式, 还有一些国家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三、银行分业经营能降低风险吗?

1929 年纽约股市崩溃, 大批商业银行破产倒闭, 尽管从未

证实过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银行的倒闭是由于参与承销和

持有证券所致, 但是人们普遍凭感觉认为, 混业经营是导致金

融混乱、银行倒闭的重要原因。1930 年美国议会专门成立了银

行调查委员会, 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进行了调查, 认为混

业经营刺激了商业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降低了金融

市场的稳定性。基于这一调查结论以及对商业银行在参与投资

银行业务中的不道德行为的揭露③, 促使美国国会于 1933 年通

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实施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业

经营, 限制跨州设立银行, 限制利率水平 (Q 条例) , ④建立存款

保险制度等。该法案的实施, 使得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

务分离。事实证明, 该法案是一把“双刃剑”, 具有两面性, 一方

面强化了金融监管, 规范了金融秩序; 另一方面导致商业银行

生存与发展日渐艰难。该法案实施的当初, 政府和公众是衷心

拥护的, 但该法案注重的首要问题是安全性, 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金融服务的价格质量成为重要因素。70 年代后美国银行

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倒闭增加, 商业银行领地被非银行金融机

构日益侵蚀, 人们开始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进行反思, 并

对“混业经营导致金融混乱”的结论持怀疑态度。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大危机进行了重新认识, 认为当时银行大倒闭的

罪魁祸首并非“混业经营”, 而是货币供给的减少和单元制银行

的资本充足率太低, ⑤加之危机期间银行被迫停业一周, 更是助

长了挤兑风潮。从实践中看,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一

直实行综合化的银行制度, 而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实行分业

经营的国家相比, 并没有显现出效率更差、稳定性更低的问题,

许多商业银行成功地经营证券业务的事实, 使得“混业经营导

致金融混乱”的结论站不住脚。其实对于银行自营证券业务只

要作出规范的规定, 便可将风险锁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生产

力水平较低的时期, 专业化的分工有益于经营效率的提高, 增

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在知识经济时代, 分工过细, 意味着交

易成本增大, 并且金融市场本身是不能截然分割的, 随着利率

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变化, 货币资金流向也会在资金市场和资

本市场之间不停转换,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欧洲各国混业经营

趋势的确立和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强强联合的兼并浪潮, 以及美

国银行业在世界金融界的地位滑坡, 使得美国日渐意识到废止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放松管制的重要性。事实上, 美国人也

并非“铁板一块”, 银行管制早已开始松动。面对日本、欧洲银行

的激烈竞争, 美国监管当局 1977 年放宽对证券法的解释, 商业

银行或其控股公司开始从事受托买卖证券业务; 1978 年放宽商

业银行承销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的管制; 1980 年以后《放松存

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等的颁布, 赋予金融机构更多的经

营自由, 从 1987 年起允许银行控股公司通过附属机构在市政

收益债券、抵押债券和商业票据等方面进行包销和交易活动;

1998 年 4 月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 当局也采取了默许

的态度。

1995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

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制度, 从分业经营运作的情况看, 风

险不是在降低, 而是在急剧扩大; 从证券行业来看, 也是如此。

一些证券公司大量违规融入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现象十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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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面临支付危机。一些证券公司利用违规融入的资金, 以变相

贷款、向企业和股民融资、长期投资等形成的风险资产数额巨

大, 损失惨重。

四、内控与监管: 银行混业经营运作的前提

混业经营制度运作的前提条件是, 很行本身具备较强的风

险意识和有效的约束机制, 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高效、法律框架

健全。如果银行自身缺乏约束能力, 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不住, 这

就意味着银行连自己的老本行都做不好, 何谈混业经营? 在内

部控制松弛, 缺乏自律约束能力, 同时外部监管无效的情况下,

“混业”经营只能是越“混”越“乱”。而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正是

如此: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四家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

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 (自办公司) 等业务, 实质上进入了混

业经营时代。但由于银行自身缺乏应有的自律和风险约束机

制, 结果是银行自身业务没有办好, 自办公司也没有一家是办

得成功的。在内控悬空的前提下, 混业经营不是分散风险, 而是

加速了风险的积聚, 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

成, 于是国务院于 1993 年 12 月 25 日作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

决定》, 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措施。当

前, 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汇上,

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大, 直接融资成本的降低, 银行的信用中介

地位开始动摇, 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日益艰难。与此形成反差的

是, 在华外资银行业务主要偏重于中介业务, 盈利能力很强, 随

着我国加入W TO , 对外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将在五年之后取消,

国有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当务之急,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的内在机制, 这是

混业经营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 去盲目迎合“潮流”或“紧跟

美国”都是不现实的, 我们应该吸取“崇美”的苦涩教训。内部控

制制度具有保护银行自身安全运作与稳健经营以及规避风险

的功能, 而内部控制松弛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最薄弱环

节, 导致了银行法律规章和约束机制的悬空。关键还是要尽快

把工作重心放在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上, 扎扎实实把内部控

制的“篱笆”’扎紧。中央银行应理清金融监管思路, 把着力点放

在督促、检查商业银行是否制定和严格执行科学的内部控制制

度上。如果商业银行不能自觉的约束自身的行为, 那么外部监

管也必然是无效的, 现实中的情况正是如此。当前外部监管的

无效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框架不完善, 许多情况下无

法可依, 与此同时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现象突出, 导致已有的法

律规章在实际运作中是无效的; 二是现场检查鞭长莫及。国有

商业银行点多面广、机构庞大, 现场检查的覆盖面不过是杯水

车薪; 三是非现场检查系统是建立在数据真实基础上的定量分

析, 而报表数据的严重失真致使这一前提假设是不成立的, 商

业银行在报表数据方面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完全可以“指鹿为

马”, 因而, 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

的工作, 并非简单靠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就可以弥补的。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是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形成的, 金融监

管模式也不是自然演变而成的, 而是更多的带有行政干预的烙

印。1999 年我国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和体制, 中国

金融监管当局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

由于现代金融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

来越模糊, 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条块分割必然在一些业

务领域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 那么, 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

配合就变得非常重要。由于中央银行的特殊地位, 应该在日常

监管协调中发挥更为重大的协调作用。只有“三驾马车”齐心协

力, 忠实履行各自职责, 形成协商制度和监管合力, 才能从整体

上降低监管成本, 提高监管效率。但值得深思的是, 当我国“快

刀斩乱麻”实施分业经营的时候, 国际潮流却在向混业经营方

向发展; 当我国大张旗鼓实施分业监管的时候, 以美国为代表

的一些国家正在走向合并监管; 当我国中央银行痛下决心撤省

行建立大区行的时候, 美联储却在考虑建立 50 个州的分支机

构,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制度选择总是与国际潮流背道而弛? 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中国在金融业发展的宏观决策方面, 缺乏

长远规划, 更多的体现了长官意志。

总之, 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回归是国际潮流, 势不可

挡, 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这一进程取

决于三个方面的约束: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步

伐, 二是内控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程度, 三是金融监管能力和水

平的提高。制定“混业经营”进程时刻表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制

约因素, 忽略这些因素而盲崇美国、亦步亦趋, 仓促出台改革方

案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根据 1997 年、1998 年国有商业银行和世界十大商业银行年报数

据整理得出。

②1999 年 11 月 12 日经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

③在 1933 年晚冬持续 9 天的 (给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建议)听证会

中, 美国金融界完全失去了信誉, 来自最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管理者一

个接一个的承认了他们的不良行为, 从疏忽到暴行, 从大力宣传到扰乱

股市, 从缺乏质量的关注到信息的不完全披露, 从明显欺诈到利益冲突

(引自美国艾伦·加特:《管理、放松与重新监管》, 陈雨露等译)。

④Q 条例禁止商业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息, 定期存款规定最高利息

限制。

⑤美国银行的数量从 1929 年的 215 万家, 减少到 1933 年的 14 207

家。倒闭或被兼并的银行中 80% 是单元制银行, 分支行制的银行倒闭占

极少数。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　北京　100800)

(责任编辑: 刘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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